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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人權監察反對政府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有關範疇應納入公民教育科內，並在1996年《學校公民教育指引》的基礎改善，落實《聯合國人權教育和培訓宣言》及《世界人權教育方案行動計劃》，加強人權教育。
2. 人權監察批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諮詢稿，無論是學科政策、課程目標、教學設計以及諮詢文件附設的教材參考，均具前設，局限學生從片面的正面國情提高國民身分認同，選材偏頗，避談侵權議題和社會陰暗面，隱惡揚善，欠缺全面認識，壓抑獨立思考及批判思考。
3. 人權監察反對政府當局強制學校設立及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反對將之列為小一至中六的必修科。
一、推行國民教育，加強社會控制 
4. 自回歸後國民教育疾疾冒起。2003年七一遊行，逾50萬人上街反對23條，爭取雙普選。特區政府因管治權威受到威脅，開始著意加強國民教育。及後，國家主席胡錦濤於2007年回歸歡迎晚宴要求特區政府重視青少年的國民教育，
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亦重申國民教育的重要性，暗示香港人心未歸。
自此，特首曾蔭權在每年《施政報告》均有提及加強國民教育。

5. 近年示威表達行動亦見大量青年人參與。警方傾向以強硬手段，譬如檢控及選擇性執法，
打壓青年參與示威表達行動。除此以外，政府亦從國民教育著手。去年，政協主席賈慶林強調加強培育青年人工作，提高對80後90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
並在今年工作報告首度指加強對港澳青少年工作，
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亦指要增強港澳地區年輕人對國家的認同、歸屬感和責任感。

6. 特首曾蔭權在2010-11年《施政報告》，提出檢視中小學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加強國民教育內容，並設立獨立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7. 教育局於2011年5月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諮詢稿，涵蓋小一至中六。
諮詢文件建議，學校彈性安排每周1-2節教節，或以獨立課時推行，或輔以班主任課，或以班主任課或活動課涵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學習目標內容。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計劃在2012年於小學推行，2013年於中學推行。
諮詢文件包括課程理念、各學習階段的學習目標、課程內容、學習內容舉隅、評估以及附錄的教案。

8. 由此可見，政府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其脈絡為政府管治權威受損，回應中央推行國民教育的要求，務求令香港人心完全回歸，
加強社會控制，尤其透過增強青少年對國家及國民身分的認同，減低青少年參與示威表達行動，減少市民抗議政府的施政以至不公義不民主的體制。
二、國民教育的前世今生

9.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後，港英政府公佈《代議政制白皮書：代議政制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指出推行公民教育的需要。1985年，政府推出《學校公民教育指引》，指學校需要承擔推行公民教育的任務，以應付政制發展的轉變，但1985年《指引》遭批評將公民教育道德化、非政治化以及瑣碎化，只為鞏固社會現狀等。

10. 港英政府因應九十年代政制改革，於1996年推出新《學校公民教育指引》，學生從個人到家庭地區本地社會民族國家擴展至世界層面不同的公民身分和責任，並較1985年《指引》具體全面，加入民主、自由、平等、人權與法治精神等現代公民的民主特質及其相關元素，亦強調培養學生批判思考。

11. 但《指引》並無將認知轉化為能力，欠缺行動技巧及意識，並無處理權力問題，
譬如未有觸及若政府不遵守與人民的社會契約關係，不去遵守法治，濫權侵犯人民的人權時，人民面對侵權時的應對，會否跳出現行建制框架，直接行動捍衛及爭取人權，可見公民教育並無充權意識。
12. 其後政府接納指引，並於1999年中一至中三設立獨立的「公民教育科」。回歸以後，政府在2001年課程改革將公民教育與道德教育作同等歸類，輕描淡寫1996年《指引》提倡的公民價值，以國民身分對社會及國家承擔取而代之，重蹈公民教育道德化和非政治化的覆轍。
2002年《基礎教育課程指引》以至2008年《新修訂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均強調國民教育於培育學生價值觀的重要性。
13. 2009年實行的通識教育是新高中課程的必修科，包括現代中國單元，科目性質屬包容開放，著重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及批判思考。
14. 及至2011年，教育局公佈《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諮詢稿，以國民教育取代公民教育，而當中國家範疇亦與通識科內容重疊。
15. 原有的「公民教育科」及「通識教育科」開放包容，包含公民價值以及普世價值教育，培養批判思考，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倒退至灌輸「正面價值觀」，在國家範疇的正面價值觀為認同國民身分，討論早已有預設立場，亦缺乏批判與普世價值。然而，政府當局未有解釋以欠缺批判以及人權意識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取代原有的「公民教育科」的原因。

16. 香港教育學院2011年調查發現，通識教師的人權及法治核心價值支持偏低，曲解相關概念，亟待改善，並促請政府檢討教師的人權法治師資培訓。在現時人權法治師資培訓不足的情況下，再推出偏頗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情況令人堪虞。

三、資源嚴重失衡，人權教育邊緣化
17. 國民教育與人權教育並非一定有排斥，歐美澳紐的公民教育通常已包含人民、國家、政府、民主政治和公德等國民知識，以及人權、法治、公民參與和問責等積極價值和技能。
18. 2008年，有教育局官員指「國民教育與人權教育有密切關係，因為國民教育亦包含公民權利和責任的概念，[…]學校在推行國民教育方面將取資訊性方針，目的是培養學生的批判思維。」
國民教育重點其中包括《基本法》，而《基本法》包括訂明人權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換言之國民教育包括權利教育。
 
19. 然而，香港政府卻將國民教育和德育等學科狹隘化和政治工具化。下文將詳述國民教育課程奴化教育的弊病。而政府無論在政策及分配資源，均大力推動在校及公眾的國民教育，貶抑和壓縮公民教育，將人權教育邊緣化，事例包括：2007年政府架構重組，民政事務局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不願接手人權教育，互相推搪；公民教育委員會在2007年忽然藉精簡架構即時解散人權教育工作小組；
人權教育備受貶抑的同時，國民教育開支卻日趨增加，以教育局為例，在2011-12財政年度在國民教育方面的開支預算為9570萬元，
資源嚴重失衡。

四、官員委員出口術
20. 諮詢文件推出後，特首、教育局官員以及國民教育課程委員會委員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說項，強調不涉及單向價值灌輸，開放討論，不會迴避政治敏感議題，由教師自決教學，培養獨立思考及批判思考。然而，國民教育課程指引諮詢稿與上述人士說項大相逕庭。
21. 但亦有中聯辦官員及教育局官員吐真言，分別指國民教育就是洗腦，
「普世價值是西方價值」以及「為何硬要用負面的角度講國情」
等言論。
22. 若然課程真的開放討論，不會迴避政治敏感議題，教育局應將上述說項在課程指引列明。
五、國民教育科評鑑

23. 政府於2011年5月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諮詢稿，共有5個範疇，分別為個人、家庭、社群、國家以及世界範疇。其學習目標、學習內容以及教材舉隅，均反映下列弊端：
5.1 人權與個人品格混為一談

24.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綑綁德育、國民認同及人權，將屬普世價值，具政府與人民社會契約性質的人權和人權保障，與個人品德混為一談，簡化人權議題，尤其人權與法律及政權有所衝突時的處理。
5.2官訂正面價值 國家範疇人權絕跡 世界範疇國情論
25.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各範疇旨在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正面價值觀」屬官方自行界定的「價值觀」，意味排拒官方所不認同的價值。「正確」與「道德」，本屬流動歷史文化權力建構產物，尤其在多元社會，應鼓勵討論探索不同的價值，而非僅以「正確」或「道德」之名否定其他價值實踐。

26. 國家範疇的正面價值觀及態度包括「欣賞、理性、團結、包容、參與、文化傳承、歸屬感、愛國心」，
學習目標亦僅是有系統學習國情，情理兼備判斷，從而提升國民身分認同，
絕口不提批判，省去人權、民主與自由。按此脈絡，即使觸及侵權議題，譬如中共鎮壓八九民運，劉曉波遭以言入罪等侵權議題，亦只以「包容」等價值觀處理，無助學生掌握議題、討論、批判以至價值判斷，甚至鼓勵學生「包容」侵權者及侵權行為，顛倒是非。

27. 世界範疇的價值觀包括「和平、自由、民主、人權、多元化、互惠互利、可持續發展、人類整體福祉」，
但只是輕輕觸及人權、民主與自由等普世價值。即使學習目標提及批判思考，但觸及爭議普世議題，則要學生兼顧國情，
可見它所言的「普世價值」亦是服膺國情。這種符合國情的前設，既不符批判思考，扭曲人權的普世性，亦是復辟亞洲價值論。
28.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設評估檢視及鞏固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在國家範疇，「正面價值觀」評估項目不僅包括「認同自己的國民身分」，更要「樂於作為中國人」；「為同胞的成就表達欣喜或感到自豪」，或「對同胞的需要或不幸遭遇，產生情感觸動，表達真切的關懷或予以援助」，
但對遭侵權同胞的同情，批判當權者侵權行為或為此感到羞恥不在評估之列。

29. 由此可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既要求教師、同儕、家長及個人評估學生認識國情及認同國民身分，亦規範學生對國民身分認同的情感表達及行為實踐。
只有認同及表現出認同國民身分的學生，才獲評為有正確的價值觀，獲取優良的評估表現，而未能達標的學生則獲幫助思考改善方向。
而同儕互評，可能造成學生互相監察是否達到認同國家認同統治者的標準。
5.3 認識就要認同 預設立場排拒批判

30.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教導學生認知國情及中國文化，整個設計討論殊途同歸，均是要認同國民身分，並以此為正確價值觀及態度。國民教育將認知與認同扣連，排拒其他價值，包括學生認知後不認同以至全盤否定的自由。而認同及正面價值作為討論的前題，本已預設立場，在預設立場下的理性分析及客觀判斷失卻意義，其本質就不是開放討論，排拒相反意見，不利培養學生批判思考。

5.4不循其本 硬塞概念

31.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雖然強調認識國情及文化，從而認同國民身分，但從無談及以至討論基本定義，譬如民族建構理論、過程、民族邊界性質、如何劃分誰有權去劃分等；中華民族定義為何，概念的建構理念及歷史流動如何，是否漢族中心排他等等，亦無觸及；國家定義為何，是否想像的共同體，不同時期及社會對國家的定義以及原因、國家是否等於政黨、愛國是否愛黨等等，均隻字不提；中國人身分、香港人身分、政府與人民的社會契約關係、政府的權限及義務、人民的權利、支持國家或政權的條件、認同國民身分的對象及層面；國家、政權、政黨及政府等概念的含義、聯繫及區別等等基本問題，均無觸及和討論，只是向學生硬塞國民身分概念及認同國民身分。

5.5學習目標與教材反映隱惡揚善 正面國情培養盲目愛國
32.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學習目標與教育反映，選材避談侵權爭議，隱惡揚善，僅從正面國情培養學生國民認同和榮譽。
33. 譬如有學習目標要求學生「認識現任國家領導人，了解他們面對的挑戰和機遇，以及為改善民族民生而作的努力和貢獻」。
如此選材，只談民族民生，不談民主自由；只談領導人貢獻，不批判其處理手法、當中牽涉的制度、侵權、階級、民族糾紛以及維持一黨專政等議題。

34. 又如有學習目標要求學生「認識國家當代科技發展，以及它們對於促進社會民生的意義，包括交通運輸系統建立，如高速鐵路網絡、大型橋樑建設等；航天科技成就，如載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等[…]，了解科技發展有助開拓國家發展和持續進步，提升民族自豪感」。
這種論述只談經濟發展，不談為何要發展、要哪種發展、如何發展以及當中對社會民生的代價和負面影響，譬如拆遷問題、農民工被剝削、政府壓制人民表達和維權自由等，亦可見課程在處理國家議題時，傾向傳統國家論述，著重經濟發展，對人民遭侵權視而不見，缺乏人文關懷。

35. 又以附錄教案為例，第2學習階段《我是中國人──內地時事我要知！》，
以四川新聞引入，引導學生香港為中國一部分，應多留意內地時事，不只局限於國家大事。當中活動一新聞撮要講述四川教師以及家長如何犧牲性命保護兒女，並無觸及父母為子女討回公道的舐犢之情，避談豆腐渣工程以及地方政府腐敗問題，亦忽略社會發展背後貧富懸殊的議題。

36. 課程不僅避談侵權爭議，亦局限學生從正面國情認同國民身分。如有附錄教案不必要地將支持國家隊等同支持及認同國家，指「教師如發現學生對國家民族的感情不太強烈時，不要批評，並接納其表現，但仍請學生為此自我反省」；
亦有教案要求學生「甚至會像運動員一樣，以身為中國人為榮，有感動流淚的感覺？」，要求學生大聲說出是哪個國家的國民、其中兩個國歌帶出的中華民族精神，以及認同的話大聲說出「我為到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高興」，
此不僅要求學生認同國民身分，甚至規管學生強烈表達盲目愛國情感，剝奪學生思想、信念以及表達自由。
5.6評鑑小結
37. 由此可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具認同國民身分的前設，以此為正確價值觀，討論殊途同歸，並不開放包容，不循其本討論基本定義，硬塞國民身分國家等概念，選材隱惡揚善，避談侵權議題和社會陰暗面，局限學生從片面的正面國情認同國民身分以及培養盲目榮譽，不利學生全面認識國情，壓抑批判思考。

六、有違教育理念守則
38. 教育局掌管香港教育，但其身不正，推行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有違教育理理念。如此課程，取向及選材偏頗，隱惡揚善，只強調「體諒」國情及感性認同，意圖馴養奴化順民，有違國際人權公約培養學生尊重人權自由的教育目的，並與培養獨立思考和理性批判的教育理念背道而馳。

39.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亦有違《香港教育專業守則》有關培養學生人權意識及獨立思考的條文，包括「應鼓勵學生獨立思考，作出理性的判斷」；
「應積極支持及推廣公民教育」；
「應把尊重人權的教育視為要務」
及「應致力培養學生的自由、和平、平等、理性、民主等意識」
。
七、洗腦不成，無改奴化本質，馴養順民與同謀
40. 課程結合政治權力和自我審查的政治氣候，配合政府當局對辦學團體和校方的規管和影響，課程指引有助造就壓抑的校園氣氛，令部分教師在展示歷史和中國現況全貌時，感到壓力。
41. 再者，政府資助的教材和活動資源的偏頗，以至教師自身知識、培訓和工作量的局限，除非教師甚至校方加倍備課和有堅定的道德力量等，否則他們會不自覺協助當局將學生培養成被動的「公民」。

42. 在如此洗腦國民教育，硬性規定學生認同國民身分認同國家認同統治者，一來剝奪師生的思想自由，二來將會窒礙校園以及課堂的表達空間，學生可能會因應課程要求以及獲取良好的評估成績，自限表達，少作批評以及表達反對意見，表達自由受損。
43. 而若校方配合施壓，大多數教師和學生失去保持沉默的權利。長此下去，校園將充斥虛假的口號和淺薄的矯情。學生耳濡目染，即使不致是盲目愛國愛黨的愚民，亦會是屈從權勢體諒統治者侵權行為的順民，迴避公共事務的旁觀者，自稱中立、各打五十大板的犬儒，甚至趨炎附勢，協助打壓異議的同謀。這樣，壓抑社會變革、維持以至鞏固中央專制政權的目的仍可達到。

八、偽公眾諮詢 快刀斬亂麻
44. 自去年10月特首宣佈成立獨立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制訂課程的專責小組成立，但遴選委員過程及準則黑箱作業，代表性成疑，而課程草擬編撰至公眾諮詢時間，倉卒在1年內完成，少於通常一年半的制訂及諮詢期。

45. 是次諮詢期由2011年5月至8月，正值學校考試及暑假，不利師生在校園醞釀討論。

46. 教育局只舉行予教育工作者的8場閉門諮詢會，並無舉行公眾諮詢會，除卻今年8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舉辦的兒童權利論壇，有獲邀學童就此表達意見外，並無諮詢廣大學童的意見。教育局亦無提供「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諮詢稿」諮詢文件印刷本，僅僅要求市民上網下載瀏覽。

47. 即使是教育工作者的閉門諮詢會，亦遭與會教師批評假諮詢，問答時間過短，僅約20分鐘，迴避教師提問，而其中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張永雄更向教師訓話，指「普世價值是西方價值」，「西方價值只是向中國施壓的方法」，又質疑「為何硬要用負面的角度講國情？」。

48. 教育局在諮詢論壇的回應，如同上文段20提及官員及委員會的說項一樣，與課程指引諮詢文件內容不符，譬如官員及委員強調國民教育課程著重批判思考，並非洗腦，但課程指引並無列明批判思考為國家範疇培養價值之一，國家範疇的學習目標亦從無提及。若真如官員及委員所指國民教育強調批判思考，教育局應將上述說項在課程指引列明。若藉詞說不在課程指引列明不等於不培養批判思考，整份指引本身就失卻意義，不用制訂，應予廢除。
49. 人權監察認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設立，與莘莘學子、家長以及市民權利攸關，有權知情、充分諮詢及參與制訂決策。然而，現時教育局的諮詢漠視師生、家長以及公眾的知情權和參與權，尤其沒有照顧到學童的表達主見權，有違《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締約國應確保有主見能力的兒童有權對影響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項自由發表自己的意見，對兒童的意見應按照其年齡的成熟程度給以適當的看待。」，亦有違《兒童權利公約》第13條所保障的資訊權。
50. 人權監察促請教育局延長諮詢期，舉行公眾諮詢會及學童諮詢會，廣泛諮詢社會各界意見，並印製課程指引諮詢稿的印刷本，分發予全港學校、學生及家長，以及備有印刷本予市民到各區民政事務署，讓市民更便捷地閱讀和索取，協助市民充分掌握諮詢文件內容，充分參與諮詢以及制訂決策。

九、建議及總結
51. 人權監察反對政府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

52. 人權監察反對政府當局強制學校設立及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反對將之列為小一至中六的必修科，此有違校本自治，亦未有以學生為本。

53. 人權監察促請政府當局：

· 終止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

· 將國民教育範疇納入公民教育科，在1996年《學校公民教育指引》的基礎改善公民教育科，並落實《聯合國人權教育和培訓宣言》及《世界人權教育方案行動計劃》，加強人權教育；長遠來說，政府應設立人權教育科；

· 加強人權教育與法治教育的師資培訓；

· 印製諮詢文件，派發給師生及公眾，落實資訊權；

· 延長諮詢，讓師生在開學後討論及參與諮詢；

· 諮詢期完結，出版意見匯編和諮詢報告，並作次輪諮詢；

· 教育局應特別設立學生、家長、民間團體及公眾諮詢會，落實《兒童權利公約》保障的兒童表達主見權及資訊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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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面國情暫只見天災，僅鼓勵學生關注同情，缺乏思考天災反映的建制及社會問題。以附錄教案第1學習階段《我要出一分力》(參與國際慈善賑災活動)以及《我年輕，也要出一分力》為例，兩者均只強調感情層面，鼓勵學生關心內地時事以及幫助他人，但無討論及思考天災反映的建制及社會問題：以四川地震為例，是否純粹天災、是否有人為因素如豆腐渣工程、維權人士調查事件的待遇反映甚麼問題，如黃琦被判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罪成、郭泉撰文批評災區學校豆腐渣工程，被判顛覆國家政權罪成；調查校舍工程收集四川地震學生遇難名單的的譚作人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成等、或是捐款以後是否可抵災民手上，會否有官員貪污挪用等等。教案見於教育局課程發展議會：《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諮詢稿。2011年5月。附錄8：「生活事件」教學事例一覽。頁139。教案連結：� HYPERLINK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6/ks1_5_5.doc"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6/ks1_5_5.doc� 及頁140。教案連結：� HYPERLINK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life_education/pri%20prg1.doc"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life_education/pri%20prg1.doc� 


� 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香港教育專業守則》，1995年10月。第二章「2.2對學生的義務」第14項。網址：� HYPERLINK "http://cpc.edb.org.hk/Chinese/download/CPC_Code%20_Chin__3%20May%202011.pdf" ��http://cpc.edb.org.hk/Chinese/download/CPC_Code%20_Chin__3%20May%202011.pdf�


� 《香港教育專業守則》第二章「2.6 對公眾的義務」第4項。


� 《香港教育專業守則》第二章「2.6 對公眾的義務」第8項。


� 《香港教育專業守則》第二章「2.6 對公眾的義務」第9項。


� 明報：〈諮詢1年被指太短 教局﹕代表有效率〉。2011年5月26日。� HYPERLINK "http://news.sina.com.hk/cgi-bin/nw/show.cgi/3/1/1/2339287/1.html" ��http://news.sina.com.hk/cgi-bin/nw/show.cgi/3/1/1/2339287/1.html� 


� 明報：〈通識教師批新國民教育假諮詢〉。2011年5月26日。� HYPERLINK "http://news.sina.com.hk/news/3/1/1/2339288/1.html" ��http://news.sina.com.hk/news/3/1/1/233928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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